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99號

抗  告  人  泰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康博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俊毅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瑩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袋地通行權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補

字第214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

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又對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

定，非對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裁定有抗告時，不得抗告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法

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5,416萬7,951元

（見原裁定第13行），抗告人就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

提起抗告，本院已通知兩造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9-33

頁），惟兩造經通知後迄未提出意見或書狀，合先說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所有坐落臺○○○○區○○段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鄰地即兩造共有坐落同段

000、000、000地號（下稱000地號等3筆土地），且有通行8

公尺寬道路之需求，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

規定，請求通行其等共有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起訴狀所附附

圖一（下稱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內，並

不得有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之行為。嗣經原法院囑託鑑

定認系爭土地因伊通行上開預定道路因而增加之價值為5,41

6萬7,951元，原裁定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如上之金

額。惟原裁定所採信之估價報告有比較案例選取不當、未考

量區位劣勢與未開發風險、土地條件明顯不可比性等差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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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調整，其鑑定顯失公平與合理性，復系爭土地於111年

購買時之實際市場價格與估價結果大幅脫離，是原裁定核定

訴訟標的價額顯然過高。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改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

60萬9,977元【計算式：系爭土地113年1月申報地價1440/㎡

×面積3,993/㎡×申報地價4％×7年＝160萬9,977元】等語。

三、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

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

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所明

定。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

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

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

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

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

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年台抗字第355號判例、104

年度台抗字第528號裁定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訴訟標的有請求通行及排除侵害二者，自經濟上觀之，

其訴訟目的一致，均為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

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可獲得之利益，訴訟標的之

價額，應以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因得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

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所增價額計

算。

　㈡系爭土地業經原法院囑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由

估價師係依土地實際狀況、影響因素後，分析推估系爭土地

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客觀價值為5,416萬7,951元，有該估價報

告書可稽（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原審補字卷第92至126

頁）。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係由不動產估價師依其專業知

識經驗，至現場調查、勘察及拍照後，審酌系爭土地為乙種

工業區及其位置、公共設施、週邊環境條件等情形，比較周

遭成交案例而為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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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情事，所鑑定之價額應屬合理可採。

　㈢抗告人固以系爭鑑定報告書所舉比較案例與系爭土地有別，

並忽略系爭土地仍處於未開發規劃之初期階段等為由，否認

其鑑定之結果。惟系爭鑑定報告所援引之3筆比較標的，係

因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之乙種工業區，涉及規模大小、

業種型態不同及產生相關收益差異等因素，參酌內政部不動

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登載之同段即光明段000-00地號土地

及鄰近區段之乙種工業用地交易情況，再綜合○○市起訴前

最近一期之市場概況、地價總指數、工業用地漲幅、未來發

展趨勢，及系爭土地北側面臨私設約5.5公尺巷道、面寬約

2.5公尺，現況為空地尚未達最有效使用等情（見原審補字

第98頁、100頁、104頁），依系爭土地特性採取比較法為估

價原則，分別依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市場概況，區域環

境、個別環境及影響價格之各項因素加以調整，復參考近鄰

地區未直接臨路與正常通行價格差異幅度約20%至35%後，推

估系爭土地無可通行之價格及因通行所增加之經濟價值各為

若干，核無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執前開主張指稱系

爭鑑定報告不可採，及就系爭土地估價過高等語，尚無可

採。

　㈣末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就不動產役權價值之規

定，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

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

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

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值而已（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29號裁定要旨參照）。系爭土地

因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土地位置、面積所增

加之價值，既經原審囑託鑑定機關鑑定，並有客觀價值可

參，即無不能或難以核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自無再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之必要。原裁定依系爭鑑

定報告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5,416萬7,951元，並命抗告

人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50萬7196元，洵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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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據。抗告人主張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無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核定訴

訟標的價額部分失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康孝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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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99號
抗  告  人  泰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康博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俊毅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瑩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214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又對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非對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裁定有抗告時，不得抗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5,416萬7,951元（見原裁定第13行），抗告人就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已通知兩造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9-33頁），惟兩造經通知後迄未提出意見或書狀，合先說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所有坐落臺○○○○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鄰地即兩造共有坐落同段000、000、000地號（下稱000地號等3筆土地），且有通行8公尺寬道路之需求，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通行其等共有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起訴狀所附附圖一（下稱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內，並不得有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之行為。嗣經原法院囑託鑑定認系爭土地因伊通行上開預定道路因而增加之價值為5,416萬7,951元，原裁定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如上之金額。惟原裁定所採信之估價報告有比較案例選取不當、未考量區位劣勢與未開發風險、土地條件明顯不可比性等差異未納入調整，其鑑定顯失公平與合理性，復系爭土地於111年購買時之實際市場價格與估價結果大幅脫離，是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顯然過高。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改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60萬9,977元【計算式：系爭土地113年1月申報地價1440/㎡×面積3,993/㎡×申報地價4％×7年＝160萬9,977元】等語。
三、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所明定。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年台抗字第355號判例、104年度台抗字第528號裁定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訴訟標的有請求通行及排除侵害二者，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均為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可獲得之利益，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因得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所增價額計算。
　㈡系爭土地業經原法院囑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由估價師係依土地實際狀況、影響因素後，分析推估系爭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客觀價值為5,416萬7,951元，有該估價報告書可稽（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原審補字卷第92至126頁）。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係由不動產估價師依其專業知識經驗，至現場調查、勘察及拍照後，審酌系爭土地為乙種工業區及其位置、公共設施、週邊環境條件等情形，比較周遭成交案例而為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悖情事，所鑑定之價額應屬合理可採。
　㈢抗告人固以系爭鑑定報告書所舉比較案例與系爭土地有別，並忽略系爭土地仍處於未開發規劃之初期階段等為由，否認其鑑定之結果。惟系爭鑑定報告所援引之3筆比較標的，係因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之乙種工業區，涉及規模大小、業種型態不同及產生相關收益差異等因素，參酌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登載之同段即光明段000-00地號土地及鄰近區段之乙種工業用地交易情況，再綜合○○市起訴前最近一期之市場概況、地價總指數、工業用地漲幅、未來發展趨勢，及系爭土地北側面臨私設約5.5公尺巷道、面寬約2.5公尺，現況為空地尚未達最有效使用等情（見原審補字第98頁、100頁、104頁），依系爭土地特性採取比較法為估價原則，分別依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市場概況，區域環境、個別環境及影響價格之各項因素加以調整，復參考近鄰地區未直接臨路與正常通行價格差異幅度約20%至35%後，推估系爭土地無可通行之價格及因通行所增加之經濟價值各為若干，核無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執前開主張指稱系爭鑑定報告不可採，及就系爭土地估價過高等語，尚無可採。
　㈣末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就不動產役權價值之規定，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值而已（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29號裁定要旨參照）。系爭土地因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土地位置、面積所增加之價值，既經原審囑託鑑定機關鑑定，並有客觀價值可參，即無不能或難以核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自無再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之必要。原裁定依系爭鑑定報告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5,416萬7,951元，並命抗告人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50萬7196元，洵非無據。抗告人主張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無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失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康孝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99號

抗  告  人  泰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康博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俊毅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瑩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袋地通行權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補

字第214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

    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又對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

    定，非對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裁定有抗告時，不得抗告（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法院

    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5,416萬7,951元（

    見原裁定第13行），抗告人就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

    起抗告，本院已通知兩造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9-33頁）

    ，惟兩造經通知後迄未提出意見或書狀，合先說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所有坐落臺○○○○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鄰地即兩造共有坐落同段000、00

    0、000地號（下稱000地號等3筆土地），且有通行8公尺寬

    道路之需求，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

    請求通行其等共有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起訴狀所附附圖一（

    下稱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內，並不得有

    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之行為。嗣經原法院囑託鑑定認系

    爭土地因伊通行上開預定道路因而增加之價值為5,416萬7,9

    51元，原裁定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如上之金額。惟

    原裁定所採信之估價報告有比較案例選取不當、未考量區位

    劣勢與未開發風險、土地條件明顯不可比性等差異未納入調

    整，其鑑定顯失公平與合理性，復系爭土地於111年購買時

    之實際市場價格與估價結果大幅脫離，是原裁定核定訴訟標

    的價額顯然過高。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改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60萬9,

    977元【計算式：系爭土地113年1月申報地價1440/㎡×面積3,

    993/㎡×申報地價4％×7年＝160萬9,977元】等語。

三、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

    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

    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所明定

    。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

    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

    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

    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

    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

    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年台抗字第355號判例、104年

    度台抗字第528號裁定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訴訟標的有請求通行及排除侵害二者，自經濟上觀之，

    其訴訟目的一致，均為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

    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可獲得之利益，訴訟標的之

    價額，應以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因得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

    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所增價額計算

    。

　㈡系爭土地業經原法院囑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由估

    價師係依土地實際狀況、影響因素後，分析推估系爭土地因

    通行鄰地所增之客觀價值為5,416萬7,951元，有該估價報告

    書可稽（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原審補字卷第92至126頁）

    。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係由不動產估價師依其專業知識經

    驗，至現場調查、勘察及拍照後，審酌系爭土地為乙種工業

    區及其位置、公共設施、週邊環境條件等情形，比較周遭成

    交案例而為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悖情

    事，所鑑定之價額應屬合理可採。

　㈢抗告人固以系爭鑑定報告書所舉比較案例與系爭土地有別，

    並忽略系爭土地仍處於未開發規劃之初期階段等為由，否認

    其鑑定之結果。惟系爭鑑定報告所援引之3筆比較標的，係

    因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之乙種工業區，涉及規模大小、

    業種型態不同及產生相關收益差異等因素，參酌內政部不動

    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登載之同段即光明段000-00地號土地

    及鄰近區段之乙種工業用地交易情況，再綜合○○市起訴前最

    近一期之市場概況、地價總指數、工業用地漲幅、未來發展

    趨勢，及系爭土地北側面臨私設約5.5公尺巷道、面寬約2.5

    公尺，現況為空地尚未達最有效使用等情（見原審補字第98

    頁、100頁、104頁），依系爭土地特性採取比較法為估價原

    則，分別依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市場概況，區域環境、個

    別環境及影響價格之各項因素加以調整，復參考近鄰地區未

    直接臨路與正常通行價格差異幅度約20%至35%後，推估系爭

    土地無可通行之價格及因通行所增加之經濟價值各為若干，

    核無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執前開主張指稱系爭鑑定

    報告不可採，及就系爭土地估價過高等語，尚無可採。

　㈣末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就不動產役權價值之規定，

    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

    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

    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

    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值而已（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29號裁定要旨參照）。系爭土地因通

    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土地位置、面積所增加之

    價值，既經原審囑託鑑定機關鑑定，並有客觀價值可參，即

    無不能或難以核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自無再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之必要。原裁定依系爭鑑定報告

    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5,416萬7,951元，並命抗告人於裁

    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50萬7196元，洵非無據。

    抗告人主張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本件訴

    訟標的價額，核無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

    價額部分失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康孝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99號

抗  告  人  泰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康博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俊毅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瑩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2140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又對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非對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之裁定有抗告時，不得抗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38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5,416萬7,951元（見原裁定第13行），抗告人就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已通知兩造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29-33頁），惟兩造經通知後迄未提出意見或書狀，合先說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所有坐落臺○○○○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袋地，需通行鄰地即兩造共有坐落同段000、000、000地號（下稱000地號等3筆土地），且有通行8公尺寬道路之需求，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通行其等共有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起訴狀所附附圖一（下稱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內，並不得有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之行為。嗣經原法院囑託鑑定認系爭土地因伊通行上開預定道路因而增加之價值為5,416萬7,951元，原裁定據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如上之金額。惟原裁定所採信之估價報告有比較案例選取不當、未考量區位劣勢與未開發風險、土地條件明顯不可比性等差異未納入調整，其鑑定顯失公平與合理性，復系爭土地於111年購買時之實際市場價格與估價結果大幅脫離，是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顯然過高。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改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60萬9,977元【計算式：系爭土地113年1月申報地價1440/㎡×面積3,993/㎡×申報地價4％×7年＝160萬9,977元】等語。

三、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所明定。復按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5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最高法院78年台抗字第355號判例、104年度台抗字第528號裁定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訴訟標的有請求通行及排除侵害二者，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均為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可獲得之利益，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因得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面積1148.44平方公尺範圍部分所增價額計算。

　㈡系爭土地業經原法院囑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由估價師係依土地實際狀況、影響因素後，分析推估系爭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客觀價值為5,416萬7,951元，有該估價報告書可稽（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見原審補字卷第92至126頁）。本院審酌系爭鑑定報告係由不動產估價師依其專業知識經驗，至現場調查、勘察及拍照後，審酌系爭土地為乙種工業區及其位置、公共設施、週邊環境條件等情形，比較周遭成交案例而為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悖情事，所鑑定之價額應屬合理可採。

　㈢抗告人固以系爭鑑定報告書所舉比較案例與系爭土地有別，並忽略系爭土地仍處於未開發規劃之初期階段等為由，否認其鑑定之結果。惟系爭鑑定報告所援引之3筆比較標的，係因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之乙種工業區，涉及規模大小、業種型態不同及產生相關收益差異等因素，參酌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登載之同段即光明段000-00地號土地及鄰近區段之乙種工業用地交易情況，再綜合○○市起訴前最近一期之市場概況、地價總指數、工業用地漲幅、未來發展趨勢，及系爭土地北側面臨私設約5.5公尺巷道、面寬約2.5公尺，現況為空地尚未達最有效使用等情（見原審補字第98頁、100頁、104頁），依系爭土地特性採取比較法為估價原則，分別依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市場概況，區域環境、個別環境及影響價格之各項因素加以調整，復參考近鄰地區未直接臨路與正常通行價格差異幅度約20%至35%後，推估系爭土地無可通行之價格及因通行所增加之經濟價值各為若干，核無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執前開主張指稱系爭鑑定報告不可採，及就系爭土地估價過高等語，尚無可採。

　㈣末按，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就不動產役權價值之規定，係提供不動產役權人申請設定、移轉登記，為計算該權利價值做為收取規費之依據，其計算方式本與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無涉，僅因其所增價額未確定時，乃參照該規定之計算方式，核算需役地因通行鄰地所增之價值而已（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29號裁定要旨參照）。系爭土地因通行000地號等3筆土地如附圖一所示土地位置、面積所增加之價值，既經原審囑託鑑定機關鑑定，並有客觀價值可參，即無不能或難以核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自無再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之必要。原裁定依系爭鑑定報告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5,416萬7,951元，並命抗告人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50萬7196元，洵非無據。抗告人主張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第3項規定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無可採。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失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康孝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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